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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 601857  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  公告编号 临 2014-018 

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

同业竞争的公告 
 
 

 
 
 

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石油”）接到控

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集团公司”）《中国石

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

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（以下简称“承诺函”）。现将承诺函的有关内

容公告如下： 

为支持中国石油的业务发展，整合相关优质资产，避免同业竞争，

作为中国石油的控股股东，集团公司已经于 2000 年 3 月 10 日与中国

石油签署《避免同业竞争及优先交易权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监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

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京证监发[2014]35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集团公

司及中国石油于 2014 年年初对尚未履行完毕承诺进行了自查，并于

2014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诺事

项履行情况的公告》，对集团公司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说明。 

除了根据美国存托证券（ADS）上市国家的法律禁止该国公民直

接或间接向特定国家的油气项目提供融资或投资，集团公司未将属于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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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国家的境外油气项目注入中国石油外，目前，集团公司和中国石

油对集团公司少量未按《协议》约定严格执行从而获取的与中国石油

主营业务产生竞争或可导致竞争的业务机会情况进行了梳理，该等同

业竞争主要集中在集团公司在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拥有的资源条件

不落实或前景不明朗的油气勘探开发业务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

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

及履行》（中国证监会公告[2013]55 号）以及《通知》的要求，就上

述事宜，集团公司已向中国石油出具《承诺函》，补充承诺如下： 

“鉴于集团公司与中国石油在海外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、开采业

务等方面存在少量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，集团公司承诺：（1）

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十年内，中国石油在综合考虑政治、经济等相关

因素后可要求集团公司向其出售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且届

时仍拥有的海外油气资产。（2）对于集团公司在本承诺函出具之日

后投资的海外油气资产的业务机会，将严格按照《协议》约定履行相

关中国石油的事先批准程序。在符合适用法律规定、合同约定和程序

要求的前提下，集团公司将上述（1）项和（2）项中被中国石油要求

出售的海外油气资产出售给中国石油。” 

除上述补充承诺外，集团公司已在《协议》中作出的承诺维持不

变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


